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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書  

黃樂恆先生 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 

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3 

民政事務總署  

 

 

列席者︰  

 

業界代表  

張志祥先生  九龍果菜同業商會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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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席者︰  

 

李泳儀女士  運輸署工程師 /策劃 2  

袁尚文先生  成員   

 

 

 

開會詞  

 

 楊子熙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會議，並報告說成員袁

尚文先生因事缺席。  

 

 

議項一： 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 

 

2 .  第五次會議記錄擬稿發出至今，秘書處並無收到任何

修訂建議，上次會議記錄獲得通過。  

 

 

議項二：  雙黃線形同虛設？要求部門拿出違泊執法妙方  

(油尖旺區議會關注油麻地果欄工作小組第  

1 / 2 0 1 8 號文件 )  

 

3 .  楊 子 熙 主 席 歡 迎 香 港 警 務 處 油 麻 地 分 區 巡 邏 小 隊 第

五隊指揮官陳家健先生和油尖區警民關係組警長 何惠強先

生，並簡介文件內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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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陳家健先生回應如下︰  

 

(i) 警 方 在 2 0 1 6 年 於 油 麻 地 果 欄 ( “果 欄 ” )一 帶 發 出 了

3 2 4 張違泊告票，在 2 0 1 7 年則發出了 2 8 8 張告票，

數量沒有明顯變化。  

(ii) 警方一直 會在不同時段 執法，並會繼續以此模式

採取行動。  

 

(鍾港武議員於下午 4 時 42 分到席。 )  

 

5 .  有小組成員及業界代表提出以下意見：  

 

(i) 設立雙黃線初期，違泊問題確有改善，但後來情

況再度惡化，引起交通擠塞問題。  

(ii) 日後中九龍幹線工程開 展後，果欄一帶會有交通

改 道 安 排 ， 重 型 車 輛 須 經 新 填 地 街 轉 入 窩 打 老

道，將令交通擠塞問題更為嚴重。  

(iii) 建議在該處設立指示牌 ，提示駕駛者該處為全日

二十四小時限制區。  

(iv) 建議相關部門通過執法及教育，改善現況。  

 

6 .  陳家健先生回應如下：  

 

(i) 引致塞車的原因主要是 車輛違泊和店鋪貨物佔用

路面。  

(ii) 警方的執法範圍包括果欄外。  

(iii) 警方考慮在該全日二十四小時限制區範圍 放置指

示牌，但由於臨時性質的指示牌不可長期擺放，

油麻地分區正研究最適合的安排。  

(iv) 他 希 望 果 欄 商 戶 提 醒 顧 客 不 要 在 該 路 段 違 例 泊

車。  

 

7 .  楊子熙主席要求警方書面回應執法方案。他並建議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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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小組名義，去信運輸署查詢中九龍幹線工程開展後，

果欄一帶的交通改道安排，眾無異議。  

 

(會後補註︰  工作小組已於 2 0 1 8 年 5 月 3 日去信運輸署。 )  

 

 

議項三：  匯報本年度計劃的招標結果  

 

8 .  楊 子熙主 席 表示 ， 油尖 旺民政 事務處 ( “民 政 處 ” )早前

已就「油麻地果欄的保育和活化方案研 究 － 原址保留或搬

遷兩種情況下的研究方案」，邀請大專院校提交報價標書，

截 標時間 為會議 當日中 午 1 2 時。民 政處共 收到一 份報價

書，來自香港樹仁大學，承辦所需服務的總金額 為 3 9 8 , 0 0 0

元。  

 

9 .  葉竹雅女士表示，香港樹仁大學的計劃書符合招標要

求。  

 

1 0 .  有小組成員建議在大學開展研究工作前，先與大學負

責人員會面，確保研究報告符合工作小組的期望。  

 

1 1 .  經討論後，工作小組成員一致同意委託香港樹仁大學

在本年度進行果欄的保育和活化方案研究，由民政處與香

港樹仁大學人員聯絡並作出跟進。  

 

 

議項四：  其他事項  

 

露宿者問題  

 

1 2 .  有小組成員表示，窩打老道近渡船街位置有露宿者的

搭建物，且已存在多時，阻礙駕駛者視線，影響行車安全。 

 

1 3 .  馮健基先生回應指，該處的搭建物問題已存在多年，

該露宿者有暴力傾向。當民政處統籌跨部門聯合行動時，

食物環境衞生署 ( “食環署 ” )會按既定程序處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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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蔡亮女士回應說，民政處曾多次安排聯合行動，食環

署人員亦一直努力清理該位置的物品，但行動未 見明顯成

效。她明白成員關注此事，民政處會密切留意該處的情況。 

 

1 5 .  陳家健先生回應指，在本年 3 月的聯合行動中，該露

宿者不大合作，但法例並未賦予權力讓警方清 理露宿者的

物品。警方會再研究有何處理方法。  

 

果欄活化計劃  

 

1 6 .  蔡亮女士就果欄活化計劃的進展，匯報如下：  

 

(i) 自去年 1 1 月起，民政事務局、民政事務總署 ( “民

政 總 署 ” )和 民 政 處 多 次 與 果 欄 持 份 者 會 面 ， 解 釋

政府的 相關政策，並尋求欄商支持政府的活化計

劃。  

(ii) 本年 1 月 1 1 日，行政長官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，

表示政府會進行果欄的保育和活化工作，並交由

民政事務局局長跟進。  

(iii) 2 月 6 日，地政總署為果欄內非法佔用政府土地的

欄商進行凍結登記。  

(iv) 因應欄商要求，政府正考慮縮 小近石龍街的 火場

圍封範圍，並考慮支持商會以短期租 約 方式繼續

使用果欄對出近渡船街天橋的政府土地。  

(v) 民政總署已正式邀請市區重建局 ( “市建局 ” )，進行

果欄活化的可行性研究及策劃。  

(vi) 民政處將成立果欄活化計劃聯絡小組，邀請地區

持份者 (包括欄商、果欄商會、服務果欄的物流運

輸業界代表、立法會議員、當區區議員、相關政

府部門等 )參與。  

(vii) 民政處正統籌相關部門，關注果欄的長期問題，

包括交通、未經批准的渠務接駁及構築物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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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欄範圍擴大  

 

1 7 .  有 小 組 成 員 表 示 ， 果 欄 的 營 運 範 圍 有 向 外 擴 張 的 趨

勢，從窩打老道至碧街，以及由廣東道至登打士街均開始

有果欄欄商營運。 欄商運作時，會把貨物放置在馬路上，

加上會產生聲浪， 對附近居民造成影響。成員要求相關部

門嚴肅處理。  

 

1 8 .  楊子熙主席表示，在路上放置貨物或在運作時產生噪

音，執法部門可作出檢控，他要求執法部門關注情況。  

 

1 9 .  陳家健先生回應如下：  

 

(i) 如商戶在上落貨時短暫使用行人路，警方不會作

出檢控；然而，如商戶把貨物長時間放置在路上，

警方會作出干涉。  

(ii) 警務人員會加強巡邏，如發現噪音問題，即使未

有接獲投訴，亦會主動作出勸諭。  

 

2 0 .  馮健基先生回應指，食環署主要引用與阻礙清掃相關

的法例處理果欄一帶的情況。署方人員一般當值至每天晚

上 1 1 時，不過在早上當值時間開始時，如發現阻街情況，

會作出勸諭或發出「移走障礙物通知書」。  

 

2 1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下午 5 時 5 5 分結束。  

 

 

 

油尖旺區議會秘書處  

2 0 1 8 年 5 月  

 


